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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 函
地址：100204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130號
承辦人：顏伶涓
電話：02-21910189分機2511
電子信箱：chuan823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8日
發文字號：法綜字第111002493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A11000000F_11100249360A0C_ATTCH2.pdf、

A11000000F_11100249360A0C_ATTCH1.pdf、
A11000000F_1110024936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自111年12月1日至12月30日辦理「111年性平觀察

家養成挑戰有獎徵答」活動，請依說明二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秘書長111年11月30日院臺性平長字第1110194549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分為社會組個人、機關組團體競賽兩大類，相關

活動辦法請參閱附件，並說明如下：

(一)請各機關協助廣為宣傳社會組個人競賽之相關訊息。

(二)請轉知機關內同仁踴躍參與機關組團體競賽，完成答題

且成績達80分者，可取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1小時；

同仁如有意願同時參與社會組個人競賽之抽獎活動，請

於機關組競賽活動網站完成答題（須達80分以上），另

完成個人競賽規範所指定於「性別平等觀測站」臉書粉

絲專頁相關步驟，亦可同時參與個人競賽之抽獎活動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臺南地方檢察署 1111209

11100042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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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行政院秘書長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本部直屬各機關(已副知所屬，毋庸轉行)
副本：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屬各機關(含附件)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機關(含附件)、

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各機關(含附件)、本部各單位(以上均請照正本辦理)(含附件)
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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